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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国际人权盟约的现况 

 人权委员会  

 回顾大会 1997 年 12 月 12 日第 52/116 号决议 并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1997 年 4

月 3 日第 1997/104 号决定  

 念及国际人权盟约是人权领域最早的全面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这两

项盟约同 世界人权宣言 一起 构成国际人权法案的核心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条第 3 款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国际盟约的现况的报告(E/CN.4/1998/83和 E/CN.4/199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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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

并重申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关联的 各国绝不能因为增进和保

护一类权利 就可以免于或借口不增进和保护其他权利  

 认识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及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执行人权国际盟约及 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 方面的重要作用  

 1. 重申国际人权盟约的重要性 认为是国际努力推动普遍尊重和遵守人权和

基本自由工作的主要部分  

 2. 强烈敦促所有尚未加入成为国际人权盟约缔约国的国家加入成为缔约国

以及加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 并发表该 议定书 中第

41 条规定的声明  

 3.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有计划地加紧努力 鼓励各国成为国际人权盟

约的缔约国 并在各国要求下通过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方案协助它们批准或加入盟

约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  

 4. 强调缔约国必须最严格遵守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和 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规定的各项义务 并在适用情况下遵守 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 规定的各项义务  

 5. 强调必须避免人权由于克减而受到损害 并且着重指出必须严格遵守根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第 4 条协议的克减条件和程序 同时铭记缔约国

必须在紧急情况期间提供尽可能充分的资料 以便评估在这些情况下采取措施的理

由和适当性  

 6. 还强调在国家一级实施国际人权盟约时 包括在缔约国的国家报告内 以

及在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和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工作中 必须充分考

虑到性别观点  

 7. 鼓励各缔约国考虑限制其对国际人权盟约作出的保留的范围 使任何保留

尽量明确 范围尽量小 并确保任何保留都不会违反有关条约的目标和宗旨 或抵

触国际法  

 8. 鼓励缔约国定期审查对国际人权盟约的条款所作的任何保留 以期撤销这

些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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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请两个委员会找出各缔约国可能通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咨

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方案加以解决的具体需要 适当时可以请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参加  

 10. 欢迎人权事务委员会及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继续努力 制订执行

国际人权盟约各项条款的统一标准 并呼吁处理类似人权问题的其他机关遵守载于

委员会一般评论中的这种统一标准  

 11. 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及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自人权委员会第五

十三届会议以来所通过的一般性意见  

 12. 敦促缔约国及时履行其根据国际人权盟约可能需要提出的报告的义务 并

在其报告中采用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13. 还敦促缔约国在执行国际人权盟约规定时适当考虑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

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审议各国报告后提出的意见以及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盟约第一任择议定书 采纳的观点  

 14. 请缔约国特别注意在国家一级分发它们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 社会

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两个委员会审查这些报告的简要记录 以及两个委员会

审查报告完毕时所提出的意见  

 15. 再次鼓励各国政府尽可能以各种当地语文出版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

际盟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

议定书 的案文 并尽可能在它们本国境内广为分发和使其广为人知  

 16. 请秘书长考虑如何协助国际人权盟约的缔约国编写报告 包括在国家一级

举办研讨会或讲习班 训练政府官员编写这种报告 并探讨在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

经常方案内可以提供的其他可能办法  

 17. 还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有效地协助人权事务委员

会和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执行它们的任务 包括提供充分的秘书处工作人

员资源  

 18. 另请秘书长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和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说

明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以及 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 的现况 其中包括所有保留和声明的现况  

 19.  决定在其第五十五届会议上在题为 国际人权盟约的现况 的议程项目下

审议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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